娄职院委发〔2008〕1号

关于做好2007年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和

年终评奖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
为了全面、客观评价学院在职教职工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现就我院2007年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与年终评奖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考核的基本原则
1、院领导的考核按娄人发[2007]10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2、院中层干部、专业技术岗位、科以下管理岗位的考核等次、比例、考核内容、考核的办法与程序（院中层干部的年度考核方式除外）等，按《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岗位考核实施细则》（娄职院办[2005]14号文件）执行。
3、院中层干部的年度考核方式原则上参照市管干部年度考核方式进行。即：（1）个人总结，填写《年度考核登记表》。（2）述职测评，各系部正副主任的测评以系部为单位，各机关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副职（科长）以本支部为单位，由本系部（或本支部）全部成员参加评议，并以无记名的方式填写《民主测评表》。（3）综合评价，拟定优秀等次的，其民主测评优秀率不得低于50%，不合格得票率在5%以下。（4）确定等次，院党委审定考核等次。（5）公示、反馈。
4、院内异动人员由现所在部门负责考核。
5、未完成继续教育规定要求的，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二、考核的组织和实施
1、院中层干部的考核在院考核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成立考核小组，负责《民主测评表》的收发和统计，并检查被考核对象的工作等情况。
2、教学专业技术岗位的考核和科以下管理岗位的考核在院考核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各单位、各支部成立由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代表组成的考核小组，负责本单位、本支部教职工的年度考核工作。
三、奖励工作
凡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的个人学院一次性奖励100元。嘉奖在优岗中产生，其比例不超过本部门优岗人数的30%，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记三等功以上奖励原则不申报，如政绩特别突出，由学院统一评定。
四、考核的要求及纪律
1、各级考核组织和各单位负责人要遵循“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按照规定的考核程序，严格对照考核标准和本岗位的考核细则，实事求是地对每个教职工的德、能、勤、绩做出综合评价，确保考核任务的圆满完成和考核结果的公正合理。
2、被考核人要按照考核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认真参加考核工作的所有环节。
3、严肃工作纪律，对在考核工作中有徇私舞弊、打击报复、弄虚作假等行为者，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2008年1月8日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各单位（部门）年度考核优岗比例审批表

	单 位
	人数
	优岗比例
	优岗控制数
	嘉奖控制数
	审批意见

	办公室支部
	12
	13%
	2
	1
	

	党群支部
	9
	13%
	1
	
	

	纪监审支部
	4
	13%
	1
	
	

	教务支部
	11
	13%
	1
	
	

	继续教育科研高职所评建支部
	6
	13%
	1
	
	

	学工支部
	18
	13%
	2
	1
	

	保卫支部
	12
	13%
	2
	1
	

	招生就业支部
	10
	13%
	1
	
	

	财务基建支部
	11
	13%
	1
	
	

	图书馆支部
	17
	13%
	2
	1
	

	后勤处后勤中心支部
	34
	13%
	4
	1
	

	电子信息系
	66
	15%
	10
	3
	

	机电工程系
	31
	15%
	5
	2
	

	建艺系
	12
	15%
	2
	1
	

	资源系
	4
	15%
	1
	
	

	财贸系
	31
	15%
	5
	2
	

	公管系
	25
	15%
	4
	1
	

	外语系
	33
	15%
	5
	2
	

	体艺系
	13
	15%
	2
	1
	

	思政部
	8
	15%
	1
	
	

	南校区（行政）
	104
	13%
	14
	4
	

	南校区（教学）
	101
	15%
	15
	5
	

	本部处、科长（行政）
	37
	13%
	5
	2
	

	本部处、科长（教学）
	18
	15%
	3
	1
	

	合  计
	627
	
	90
	29
	


2007年年度考核与年终评奖工作日程安排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责任对象

	2008.1.9- 2008.1.10
	1. 学院研究确定2007年年度考核与年终评奖工作方案，确定年度考核小组成员。
	院领导
组织人事处

	2008.1.11 - 2008.1.15
	2. 各单位、各支部根据文件精神安排布置本单位年度考核与年终评奖工作，确定本单位年度考核与年终评奖工作考核小组成员名单。
3. 各单位上报本单位在职职工名单到组织人事处核算优秀指标，领取年度考核表、奖励审批表。
	各处室系部、
中心

	2008.1.16 - 2008.1.19
	4. 个人总结。
5. 公开述职，民主测评。

6. 综合评价、确定等次。
	各单位合理安排时间，并提前一天报组织人事处

	2008.1.19 - 2007.1.20
	7. 各单位将考核人员名册、考核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奖励审批表等签好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交组织人事处。
	各处室系部、
中心

	2008.1.22前
	8. 全院考核、奖励工作情况审核汇总。
	院考核领导小组、组织人事处

	2008.1.25前
	9. 审定考核、奖励结果。
	院党委

	2008.1.29前
	10. 获优秀、嘉奖人员张榜公布。
11. 市人事局审核盖章。

12. 材料归档。
	组织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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